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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問       題              答    覆    內    容 

一、 陳小姐聽說從事非法地下
期貨交易，可保證獲利，

如果找地下期貨公司進行

交易，會有甚麼風險？ 

投資人保護中心時常接到交易人申訴表示

受到地下期貨犯罪集團之詐騙而損失慘重，該

等地下期貨公司常藉登報徵才、辦理說明會等

方式，吸引民眾成為該公司之員工，並藉由講

師或顧問向應徵民眾進行期貨等訓練，模擬操

作數筆賺錢交易，使應徵者誤以為穩賺不賠，

然後慫恿應徵者繳錢或招攬其他人從事外匯保

證金交易或其他期貨交易等操作，致應徵者或

交易人蒙受損失。一般而言，交易人至地下期

貨公司進行交易將面臨下列風險： 
一、依期貨交易法第 105 條規定，任何人不得

委託未經主管機關（即行政院金融監督管

理委員會）核准經營期貨業之人從事期貨

交易，；違反者，依同法第 119 條第 1 項
第 1 款規定，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 12 萬
元以上 60 萬元以下罰鍰。另未經主管機
關許可，擅自經營期貨交易所、期貨結算

機構或期貨業之業務，則涉及刑事犯罪，

依同法第 112 條規定，可處 7 年以下有期
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 3百萬元以下罰金。 

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

投 資 人 園 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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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問       題              答    覆    內    容 

二、地下期貨公司因未經由合法之期貨集中市

場撮合交易，且期貨交易之保證金較低或

免繳，故容易吸引資金較不足之交易人進

入交易，不過交易人即使有獲利，卻不一

定拿得到錢，因地下期貨公司可能因不堪

虧損而捲款潛逃。 
交易人如欲從事期貨交易，應透過主管機

關核准經營期貨交易之合法業者進行交易，才

有完整之權益保障。目前合法期貨業可分為期

貨商、期貨交易輔助人、期貨顧問事業、期貨

經理事業及期貨信託事業。前述期貨業，依期

貨交易法第 56 條、第 82 條、第 89 條之規
定，均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並發給許可證照，

且須加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（下稱

期貨公會），始得營業。合法期貨業之公司名

稱及相關資料，可於期貨公會網站（網址：

http://www.futures.org.tw）查詢。查詢方式如
下：期貨公會網站首頁→按「合法期貨業者名

單」→按「會員公司清冊」。 
若交易人發現他人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，擅

自經營期貨交易所、期貨結算機構或期貨業之

業務，涉有期貨交易法第 112 條之刑事犯罪
時，得以書面檢附具體事證，逕行向法務部調

查局、內政部刑事警察局或地方法院檢察署告

發檢舉，或向主管機關或期貨公會申訴上述不

法情事，再由該機關或公會依相關程序辦理，

以維護自身權益。 

二、王先生詢問本中心，去年

間公司法修正對股東權益

投資人詢問，去(100)年底立法院分別三讀
通過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案，是否有涉及股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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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問       題              答    覆    內    容 

之影響為何？ 權益者，請本中心說明。有關公司法修正部

分，其中有強化及健全公司治理，並攸關股東

權益保障的修正規定，以下茲就本次修法涉及

股東權益之重大修訂予以敘明。 
就公司法部分，主要可分為涉及股東會決

議事項及對公司經營者責任訴追二大類。 
一、有關涉及股東會決議事項部分： 
（一） 公司法第 198 條「董監事選舉方式」，

刪除公司章程得另有規定之規範，明文

強制採行「累積投票制」，使得少數股

東得以有機會透過累積投票制集中投

票，選出可代表小股東之董事參與公司

經營，給予小股東有表達意見並發揮監

督、制衡的機會；第 27 條增訂法人或
政府股東之代表人不得同時當選或擔任

董事及監察人，此可避免「球員兼裁

判」的情形發生，有利於落實公司之監

理制度及監察獨立之精神；第 177 條之
1 增訂授權證券主管機關，強制一定規
模、股東人數與結構之公司（依金管會

101 年 2 月 20 日 金 管 證 交 字 第

1010005306 號令，訂定資本額達新台幣
（下同）100 億元以上，且前次停止過
戶日股東名簿記載股東人數達 1 萬人以
上之上市（櫃）公司），應將電子投票

列為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，增加股東參

與公司股東會重要議案及行使表決權之

機會。 
（二） 公司法第 181 條增訂公開發行股票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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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爲他人持有股份時，股東得主張分

別行使表決權，並授權證券主管機關訂

定相關辦法。俾利實質投資人得透過意

思表示達到參與股東會議事之目的。 
二、對公司經營者責任訴追之修訂部分：公司

法第 8 條增訂第 3 項「影子董事」，明定
非公司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

控制公司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而指揮董

事執行業務者，與實質董事同負民、刑事

及行政罰之責任，防止實質執行公司業務

者於公司經營發生問題時規避責任。 
綜上，股東可經由電子投票方式就資本額

達 100 億元以上公司股東會之決議事項，表達
本身對公司重要政策之意見。另實質投資人得

藉由分割投票參與公司股東會表決權之行使，

以保障股東權益。且目前公司法修正後對董監

事選舉方式亦採「累積投票制」，小股東有機

會透過該制度集中投票選出董監事，參與公司

經營及發揮監督、制衡之功能，可保障股東平

等之權益。 

 

 


